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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學程目的：

近年來 AI 人工智慧技術快速發展，其主要結合機器學習、深度學習、

自然語言處理及智慧機器人等相關技術，並運用適配模型預測最佳

的方式，協助專業醫療團隊給予病人治療、照護、營養與行動等方面

之個人化建議與輔助，使醫療照護體系統更加有效率、具實證基礎、

且能以病人生活型態為中心作出改善個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議。此

外，智慧機器人已被嘗試應用於健康照護與服務工作，能有效提升生

活品質、降低社會人力成本，具有很高的實用性；另一方面，此類機

器人也可應用於醫療輔助，幫忙肢體障礙或行動不便者行走與復健。

本學程擬提供相關基礎與應用課程，以培養具備 AI 人工智慧知識之

醫療科技人才。

貳、發展重點與特色：

本學程整合醫學院與醫學科技學院課程共同開設「智慧醫療與保健」

微學程，發展重點與特色如下：

1. 本學程包括人工智慧應用於醫療保健的跨領域課程，培養學生

具備人工智慧相關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。

2. 訓練學生具備人工智慧跨領域專長，以提昇就業競爭力。

參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

肆、課程系統：

1. 本學程之結業學分總數為 9 個學分，其中包含基礎課程、核心課

程、應用課程至少各 1 門，其所修習之學程科目應至少 4 學分(含)
以上為非原科系課程，由學生所屬學系決定是否計算為畢業總學

分數。未修足上述規定學分者，不得申請有關修習本學程之任何

證明。其中，學系若同時具有日間部、進修部和二年制在職專班、

原住民專班者，其課程視為屬於同一學系。



2. 學生修習本學程，每學期可提高選課學分數上限至多 3 學分，其

於本學程所修習課程之成績須併入當學期之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3. 欲申請跨校選修外校課程之同學，必須依照本校教務處跨校選修

外校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，經教務處同意後方可選修及承認學分。 
4. 同一科目可修本校日間部、進修部、二年制在職專班或原住民專

班課程，唯以實際修得學分計算修課總學分數。 
5. 已符合各該系、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學分者，不

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伍、學程開始日期：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。 
陸、申請日期：依照學校行事曆規定日期申請修讀本學程。 
柒、申請程序：請學生自行至應用資訊系統線上申請報名。 
捌、修習證書申請程序：學生修畢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，由學程委員會

審查確認並頒發電子證書，證書上將載明所修習課程科目。頒發證書

期間為每年 6~7 月份及 12~1 月份。 
玖、主辦單位：學程委員會之委員由醫學院相關專業教師為召集人，醫

學院和醫學科技學院之授課教師各一人組成，至少三人，並推舉一

人擔任召集人，任期三年。委員會每學期至少應開會一次，共同規

劃、討論、議決學程相關事宜。 

 

 

  



「智慧醫療與保健」微學程課程表 

序號 課程

分類 課程名稱 微學程 
必/選修 學分 開課系級 備註 

1 基礎 

程式設計 選修 2 各學院 

至少 
1 門課 

健康促進與健康行為 選修 2 護理系 

健康醫學密碼 選修 2 各學院 

智慧科技密碼 選修 2 各學院 

2 核心 

醫用智慧感測與互動技術 選修 2 醫工系二 

至少 
1 門課 

生物統計學 選修 2 物治系一 

科技輔具學 選修 1 物治系三 

科技輔具學實習 選修 1 物治系三 

復健輔助科技 選修 2 職治系三 

長期照護職能治療 選修 2 職治系三 

生物統計 選修 2 
營養系一 
護理系三 

老人營養學 選修 2 營養系二 

智慧科技與護理照護 選修 2 護理系一 

資料庫管理 選修 2 醫管系二 

健康大數據分析 選修 2 醫管系二 

醫學工程與精準健康照護 選修 3 醫工系三 

3 應用 

智慧醫療與護理臨床應用  選修 2 護理系三 

至少 
1 門課 

人工智慧與物理治療應用 選修 2 物治系二 

臨床影像學暨深度學習應用導論 選修 2 物治系三 

人工智慧在職能治療之應用 選修 2 職治系一 

機器人醫學應用 選修 3 醫工系四 

檢驗醫學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選修 2 醫技系四 

醫學營養影片製作 選修 2 營養系一 

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實務 選修 1 醫管系三 

醫療巨量資料與管理決策 選修 2 醫管系三 



身心障礙的休閒活動與輔助科技 選修 2 物治系三 

備註： 

1. 課程若有調整時，由學程委員會決定學分之認列。 

2. 至少 4 學分(含)以上為非原科系課 


